共青团华侨大学委员会文件
华大团〔2011〕6号

    关于申报2011—2012年华侨大学“挑战杯”

学生创新项目启动基金的通知

各团委：

为鼓励广大学生的科创热情，支持他们的科创行动，决定继续组织2011—2012年华侨大学“挑战杯”学生创新项目启动基金(以下简称启动基金)申报工作，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资助对象和资助范围

1、主要用于资助具有较好科研潜力和应用前景的学生课外学术科研课题，包括已参加学校比赛获奖（未获得过立项资助）并希望继续完善提高的课题和项目，其中对在校赛中获一等奖及以上或在省赛中获奖（未获得过立项资助）的课题和项目将予以倾斜。已被立项过的项目不再进行立项资助。
2、资助范围包括学生进行创新活动所必需的实验材料、参考文献、资料文印、调研等相关费用。

3、根据我校在全国竞赛历年获奖情况，2011年学生创新项目启动基金仍适当提高制作类作品资助比例，即资助科技发明制作类和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共15项，每项资助1000－5000元；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共10项，每项资助500－2000元。本次立项资助不按学院分配名额，资助金额将根据作品的实际需要发放。
    二、申请对象和申报要求

1、凡在我校正式注册在读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个人或由学院组织的学生科研创作团队、小组，均可提出立项申请。

2、申请立项的课题分为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类等三大类。研究生不能申报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3、申请立项的课题必须是学生自己的课外科研课题，验证性设计（或非创新的生产实习设计）、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论文）、学位论文不能申报立项。课题应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先进性，或能从实际出发，侧重解决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获得立项资助项目必须在2012年11月中旬前完成既定研究任务。

4、申报课题或项目的负责人必须是非毕业班学生，但毕业班学生可作为合作者参与课题或项目的研究。允许跨学院组队，作品归属及占用指标为第一作者（或负责人）所在学院。

5、获得立项的项目必须参加2011年或2012年华侨大学“挑战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6、境外生成员人数占团队成员总人数比例50%以上的立项资助时将予以倾斜。全境外生团队可享有优先立项资助的权利。

7、其他立项要求，在签订资助协议时体现。

三、申请程序和评审办法

1、2011年启动基金立项于文件下发之日起开始接受申请。项目负责人填写《“挑战杯”华侨大学学生创新项目启动基金申报表》后交学院团委，由各学院组织本学院专家审核后，统一于2011年4月22日前将申报表一式三份及学院汇总表一份报送校团委，并同时报送电子版至邮箱：hqukjcx@163.com。理工科学院推荐数量不超过4项，文科类学院不超过3项，在上一年度全国赛中获二等奖及以上项目所在学院可相应增加推荐数量，所有成员均为境外生的团队不占本学院名额。表格请从团委网站下载（“挑战杯”华侨大学创新项目启动基金相关表格）。表格填写务必严格按照学校统一标准，如填写规格不符合标准将予以退回重新申请。

2、校团委将于2011年5月上旬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各申报作品需做5分钟的ppt现场汇报，并接受专家的提问。

3、评审专家将结合项目的创新性、可行性、现场汇报效果和学院的支持力度，确定资助项目。
4、为提高项目质量，让学生有充分时间更好地完成立项工作，2011年启动基金立项工作时间仍持续一年半，其中将加强对各项目的中期检查工作，届时校团委将组织专家对获得资助的项目进行中期审查，以更好的督促各项目按时保质地完成立项工作。

四、各单位应充分认识创新启动基金对于带动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对于扶持部分重点项目冲击国赛、省赛的重要性。要主动与学院相关领导和专业老师沟通，寻求他们对学生科创活动的支持；要积极发挥研究生对本科生科创活动的“传帮带”作用；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研究项目；要根据研究项目的特点，帮助学生组建合理的研究团队（梯队）。

五、未尽事宜以《华侨大学“挑战杯”学生创新项目启动基金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为准。
共青团华侨大学委员会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抄送：团省委学校部，校领导，各学院党总支，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处、财务处、学生处、各学院，学生课外科技评审委员会成员，校研究生会、校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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